附件六       漁船以外船舶進出漁港申請表

申請時間：　　年　　月　　日

	　　　□進港　　　　　年　　月　　日

預定　　　　　日期

　　　□出港　　　　　年　　月　　日

	申請進港目的

（可複選）
	□維修　　□補給　　

□其他　　　　　　　　　　　　　　　　　　　　　　　　　　　　　　

	申請停泊地區
	· 前鎮漁港　□鼓山漁港　□旗后漁港　□旗津漁港　□大汕頭漁港

· 上竹里漁港　□中洲漁港　□小港漁港　□第十船渠漁港　□鳳鼻頭漁港

· 　　　　　　　　　　漁港

	船舶基本資料欄（以下欄位請逐項填寫）

	船舶名稱
	
	船舶總噸數
	　　　　　　　　噸

	
	
	船舶總長度
	　　　　　　　　呎

	船舶種類
	· 工作船　□交通船　□海上遊樂船舶　□公務船舶、研究船、訓練船

· 國內新建造之銷售用遊艇　□其他　　　　　　　　　　　　　　　　

	船上人員名單（含職稱）
	

	申請人基本資料欄（以下欄位請逐項填寫）

	姓名（或公司名稱）
	　　　　　　　　　　　　　　　　　　　　　簽章

	公司之負責人
	

	申請人或公司負責人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及傳真
	電話：　　　　　　　　　　　　　  傳真：

	切結欄

	1、 獲准泊港期間，船舶如發生火警或有損壞碼頭及其他公共設施之情事，切結人願負一切責任。

2、 獲准泊港期間，切結人願負責維持停泊碼頭及水域之環境清潔，並於申請之船舶出港後，負責恢復碼頭原狀並清除停泊碼頭及水域內殘留之所有機具、垃圾及油污。

3、 獲准泊港期間，將恪遵「漁港法」、「海洋污染防治法」及相關法令規定，並繳交漁港基本設施使用管理費，若有違反，切結人願受一切處分。

4、 獲准泊港期間，船舶將停泊於主管機關指定之碼頭及水域，如有違反，切結人願負擔船舶移泊衍生之一切費用，如船舶移泊造成損失，亦由切結人自行負責。

　　　　　　　　　　　　　　　　　　　　　具切結人　　　　　　　　　　印



	漁港管理站

審查結果及意見
	　　　　　　　　　　　　　　　　　　　　　　　

                                              簽章

	備註
	實際進港日期：

實際出港日期：


（正面）

	申請應行注意事項

	一、本表申請人以船舶之所有人或公司為限。

二、高雄市之漁港可供國內新建造之銷售用遊艇停泊者，以第十船渠漁港為限，船舶所有人或公司申請停泊該漁港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第十船渠漁港可供國內新建造之銷售用遊艇停泊使用之範圍，以漁港北側臨高雄港主航道之碼頭及水域為限。

　（二）國內新建造之銷售用遊艇，如未經航政單位丈量船舶總噸數時，申請人應於船舶基本資料欄內填寫船舶總長度。

　（三）申請人填寫本表後，得以傳真方式傳真（傳真電話：07-8714806）本局小港漁港管理站申請，如四小時內未獲該管理站傳真答覆者，請另電洽本局第一科人員查察處理（07-8157085轉1101～1104）。

三、除國內新建造之銷售用遊艇得以申請表傳真辦理申請外，餘非漁船以外船舶應由申請人填寫本表後，送至欲申請停泊漁港之轄管漁港管理站辦理申請，本局各漁港管理站之地址、聯絡電話及轄管漁港範圍如下：

※前鎮漁港管理站－前鎮區漁港南一路35號（前鎮魚市場第二拍場二樓）、07-8214258、轄管前鎮漁港。

※鼓山漁港管理站－鼓山區濱海一路109之4號、07-5323448、轄管鼓山及旗后漁港。

※旗津漁港管理站－旗津區中洲里中洲巷77號、07-5716764、轄管旗津、大汕頭、上竹里、中洲漁港及第122號船渠。

※小港漁港管理站－小港區海汕二路51號2樓、07-8714806、轄管小港、第十船渠及鳳鼻頭漁港。

四、船舶獲准停泊漁港之碼頭及水域屬公共使用空間，不得排除其他漁船或經核准停泊之船舶使用。

五、船舶進出漁港及使用漁港碼頭期間，不得影響漁船及漁民作業，並應自行掌握泊地、航道水文、水深及潮汐變化等相關資料，確實注意航行安全。

六、本表未獲主管機關答覆同意前，申請之船舶不得提前進港，違反者，依漁港法第二十二條規定處以船舶所有人或船長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二萬元以下罰鍰。


（反面）

